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本区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打造特色都市现代农业，规范和加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根据《上海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沪农委（2015）200号]的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是财政用于支持具有区域优势、体现都市现代农业特色、符合公共财政特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化经营项目。项目建设旨在进一步提高本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促进粮食、蔬菜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第三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应以市场为导向，依据本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立足产业优势，遵循有利于农业产业发展、有利于农民持续增收，突出重点和培育亮点相结合的原则，推进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支持发展安全、高效、生态农业技术，提高都市现代农业的示范引导效应。
第四条  区农委、区财政局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的主管部门，负责项目建设计划和资金安排、申报受理、组织评审、项目批复、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监管、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

各镇人民政府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具体管理单位，负责项目向区农委、区财政局的申报、项目批复的落实、配套资金的筹措、项目建设的管理、资金使用的管理及财政性资产管理等。

农业经营单位为项目建设主体，负责项目的建设及建后资产管护等。

第二章  扶持范围与比例
第五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两大类型。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体指高水平粮田设施建设、设施菜田建设、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标准化水产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具体指公益性储藏保鲜、粮食烘干、农机公共服务设施、设施设备、优质种苗基地、贷款贴息、农产品加工以及休闲农业旅游等项目。
第六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扶持重点，包括区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集体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兼顾具有一定规模的其他农业经营主体。

第七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有关扶持条件、建设内容、建设标准、投资标准（补贴标准）等，详见附件1（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立项指南）。

第八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中，高水平粮田设施建设、设施菜田建设项目，以政府投入为主，由市、区财政投入90%；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贷款贴息项目，由市、区两级财政按比例投入；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Ⅰ、Ⅱ型）标准化水产养殖基地建设、公益性储藏保鲜、粮食烘干、农机公共服务设施、设施设备、优质种苗基地等项目，自筹资金不低于25%；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旅游项目，自筹资金不低于55%；（Ⅲ型) 标准化水产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市级财政按投资标准补贴50% 。（具体各类项目投入比例详见立项指南）
第九条  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方案（可研报告）编制费、设计勘测费、招标代理费、监理费、审计（审价）费等管理费用，从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中列支，总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3%。用于产业化经营项目的方案（可研报告）编制费、设计勘测费、招标代理费、监理费、审计（审价）费等管理费用，从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中列支，总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8%。
第三章  项目申报与审核
第十条  凡下一年度需要扶持的项目，由农业经营单位向所在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各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在当年5月底前以文件形式向区农委、区财政局提出申请，并附镇财政配套资金承诺书、项目单位自筹资金承诺书及相应项目实施方案或可研报告等材料（一式六份，同时上报电子文档）。
第十一条  对各镇申请的扶持项目，区农委会同区财政局组织专家评审或委托专业评审机构组织专家评审。项目评审通过后，对纳入下一年度扶持计划的项目由区农委在政府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七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区农委和区财政局联合下达项目批复至各镇，同时上报市农委、市财政局备案。对未纳入下一年度扶持计划的项目，建立项目储备库，在以后年度优先安排扶持资金。
第四章  项目建设与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政府采购制、工程监理制、审计（审价）制、资金和项目公示制。由区农委会同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工程监理。由区财政局会同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项目审计（审价）。农产品加工、农业旅游项目、Ⅲ型标准化水产养殖场建设项目采用先建后补方式。
第十三条  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复内容和要求实施项目建设，不得擅自调整项目建设内容和资金使用范围。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项目建设内容的，必须及时上报区农委、区财政局，经批准同意后方能实施。
第十四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建设期为1-2年，具体以项目批复时间为准。凡批复的项目，应如期建成，并达到规定的建设标准。如项目单位不能按时完成项目建设的，需提前提交项目延期申请，经区农委、区财政局批准后方可延期；未履行报批手续，到期未完成的，将终止财政资金拨付，由项目建设单位自己承担资金完成建设任务，并暂停该镇下一年度同类项目的申报。项目超过1年未启动的，终止项目实施。
第十五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竣工后，各镇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完工验收，并向区农委、区财政局提交验收申请及相关项目验收资料。由区农委会同区财政局对竣工项目进行验收。

第十六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验收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建设任务与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主要工程建设质量情况，资金到位和使用管理情况，项目调整变更情况，工程运行管理和文档管理情况等。具体详见附件2（项目验收办法）。
第十七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按规定范围使用资金，严禁挤占挪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的使用实行区财政报账制，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及时、足额落实项目配套资金。项目建设单位自筹配套资金、镇政府承担的配套资金，必须在项目批复后15天内，划转入区财政局专帐。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时办理报账，报账资金的拨付实行转账结算。项目报账程序，由报账单位填写申请表，详见附件3（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由项目建设单位核实盖章、监理单位核实盖章、镇人民政府审核盖章后，并附合同、发票原件等报区农委，由区农委审核盖章后提交区财政局，由区财政局核定后拨付。
第十八条  项目中涉及土建类工程，完成招投标签订合同后，预拨合同金额的50%工程款；工程量完成过半后，拨付至合同金额的80%工程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至工程最终审价的95%工程款；预留5%工程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待工程运行一年，无质量问题后再拨付。

第十九条  项目中涉及设备购置的，必须按本区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由镇人民政府行文向区财政局（区采购办）提出申请，根据其批复要求按规定进行采购。设备到位后，经项目建设单位核验无异，按合同金额申请设备拨付款。
第二十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竣工验收后，项目所形成的资产由项目单位无偿使用，并按投资来源界定资产权属，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实行“谁受益谁管护”原则，建立管护制度，明确管护要求，落实管护责任，发挥各项资产的最大效益。

第二十一条  对于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发生的损毁工程，其修复所需资金原则上由项目使用单位自行解决。
第五章  绩效评价与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该项目安排及该镇下一年度项目申报审定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三条  对弄虚作假或挤占、挪用、滞留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一经查实，应立即责令改正，追回资金，并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农委、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财政局

2016年6月28日
附件：

1、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立项指南；

2、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验收办法；

3、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
PAGE  
7

